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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市2016年新增危险废物重点源企业明细表
（辖区：          ）
	序号
	单位名称
	地址
	联系人
	联系电话
	重点源级别
	是否备案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
填报说明：重点源级别根据环保部制定的筛选原则，年产生危险废物总量≥100吨的为国家级重点源，≥10吨、<100吨的为省级重点源，≤1吨、<10吨的为市级重点源。是否备案可填“是”、“否”或“已签订委托处置合同（协议）”。




